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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研字〔2026〕9 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“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”培育项目

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营造研究生创新实践氛围，着力提升研究生创新实

践能力，激励与支持研究生开展创新实验设计和实践活动，学校

对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研究生创新实验竞赛”培育项目基金管

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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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6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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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“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”培育项目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是营造创新实践氛围、提高研

究生创新实践能力、培养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。

为鼓励和资助广大研究生进行创新实践，为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

大赛、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等赛事培育优秀参赛项目，

学校特设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”培育项目

基金。为保证基金的合理使用和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现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

第二条 成立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学术委员会，具体负责竞

赛培育项目的评审，同时对竞赛培育项目进行学术指导。

第三条 设立研究生创新实践竞赛工作组，负责协调竞赛的

各项工作，包括竞赛宣传、竞赛培育项目的管理和竞赛组织等。

第三章 申报要求

第四条 竞赛培育项目以个人或团队申报，申请人应为学校

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研究生团队，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。

第五条 鼓励跨学科、跨学院联合申报。

第六条 项目研究的预期成果应体现创新实践竞赛的特点，

具有创新性和可展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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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项目管理

第七条 每年 3 月，竞赛工作组组织项目申报，申请人填写

项目申报书，进行项目申报。

第八条 每年 4 月，竞赛工作组组织由学术委员会成员等参

加的专家组对项目进行立项评审。

第九条 学校对所有立项项目进行经费资助。资助经费主要

用于元器件及实践材料购买、模型设计加工、专利申请、与项目

工作相关的调研费用等。

第十条 项目产生的成果要标注“获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

究生创新实践竞赛培育项目资助及基金号”，已作为申请立项依

据的成果不得作为结题依据。

第十一条 获得资助的项目，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研究生创

新实践竞赛，进行现场演示，同时须报名参加“中国研究生创新

实践系列大赛”或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并提交参赛作品。

满足上述要求后方可申请项目结题。项目结题后，申请人可

申请学位论文送审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研究生创新实验竞赛”培育项目基金管理

办法》（校研字〔2018〕4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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